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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零星房屋征收决定书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第590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珠府〔2017〕75号）等相
关规定及已获政府批准的更新单元规划方案，为确保前
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相关公共服务和市政配套设施
顺利建设，彻底改变该地段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促进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公共利益，同时维护广大居
民的合法权益，现决定依法征收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
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确定范围内的零星房屋
（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具体决定征收事项如下：

一、征收项目名称
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零星房屋征

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
本次征收补偿范围是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确定范围内的零星房屋、青苗
及地上附着物，详见《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附件1）。

三、法律主体、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法律主体。珠海市香洲区城市
更新局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
门。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是本项目用地范围
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四、签约期限
2020年8月17日至2020年9月15日。
五、征收补偿方案
征收补偿方案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国务院令第590 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珠府

〔2017〕75号）等相关规定制定的，并经珠海市香洲区人
民政府批准，详见《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
上零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附件2）。

六、征收行为限制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房屋

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
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概不
作任何补偿，所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

七、被征收人的行政救济方式
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布之

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
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被征收人的义务
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做好房屋

征收工作。

九、现场接待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地址：香洲区兴业路413五楼510室
联系电话：0756-2617751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
地址：香洲区鞍莲路1号503室
联系电话：0756-8613503

附件：1.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范围图

附件：2.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零星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20年8月17日

附件1：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范围图

附件2：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零星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
零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为加快推进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土地上零
星房屋征收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用地范围的征收补偿
工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第59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粤建房〔2013〕26号）、《珠海经
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珠府〔2017〕75
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珠府〔2018〕43号）等
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制订本方案。

第一条 房屋征收补偿法律主体、房屋征收部门及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律主体，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

局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珠海
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第二条 征收与补偿范围、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种类
及房屋面积确认

本次征收补偿范围：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确定范围内的零星被征收房屋、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本次征收补偿范围内房屋面积确认：被征收房屋的
建筑面积和用途原则上按权属证书或登记簿记载的为
准(权属证书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原则上以登记簿记
载为准)。未经登记的建筑，由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
实施单位组织自然资源、城管执法等相关部门进行认
定，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
的，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超过批准期限的临
时建筑的，不给予补偿。

本次征收补偿范围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种类和面
积确认：以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机构计量所得的数据和
资料为依据。

第三条 不予补偿范围的确认
本次征收范围确定后，对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

当增加补偿费用行为的不予补偿。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附属物；
（二）改变房屋、土地用途；
（三）房屋的分割、转让、租赁和抵押；
（四）已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的

房屋的续建；
（五）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附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六）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第二章 补偿标准及办法

第四条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参照《珠海市征收（征用）

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府〔2018〕43号）的
规定执行。

珠府〔2018〕43号文未列举的补偿项目，可以通过对
价值、迁移或拆除的个案评估确定。

第五条 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一）补偿方式
房屋征收补偿采用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

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货币补偿
或者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

（二）补偿标准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由房屋征收部门、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本项目就近地段前山、南屏范围
内（即以征收范围为中心，半径1公里所覆盖的区域内），

优先考虑2000-2010年建成的安置房屋给被征收人。
具体补偿面积按照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产权证书记载
的建筑面积或者房屋认定建筑面积乘上1.1补偿系数计
算。被征收人应在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房源中选择最
接近应补偿面积的安置房户型面积。由于房屋面积不
便分割，安置房总面积大于应补偿总面积，超出部分在
补偿总面积5%以内（含5%）的，超出部分按照4000元/
平方米向房屋征收部门缴纳建筑成本；超过5%的部分，
按照安置时该安置房屋市场售价向房屋征收部门缴纳
面积差价。如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屋总建筑面积小
于应补偿建筑面积，不足部分按照货币补偿方式和标准
执行，由房屋征收部门将补偿款支付给被征收人。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住宅房屋的补偿
按照房屋合法产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或者房屋认定
建筑面积，乘以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单价，按1:1.1系数
计算补偿金额。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
按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确定相对应的补偿标准。

第六条 住宅房屋的搬迁费
搬迁费按被征收住宅类房屋的合法产权证书记载的

建筑面积或者房屋认定建筑面积乘以20元/平方米计算，
且不低于1500元/户。搬迁费包括家私、电话、有线电视、
空调、宽带、家庭用品、用水、用电等搬出搬入及迁装费用。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按照迁出和迁入两次
搬迁计算。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一次搬迁计算。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
按照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相对应的搬迁费。

第七条 住宅房屋的临时安置费
临时安置费按照房屋合法产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

积或者房屋认定建筑面积乘以30元/平方米/月计算。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不提供周转用房，但提供临时安置费作为过
渡，临时安置费的计算期限即过渡期限自被征收人从交
付被征收房屋之日起至安置房通知交付之日止；选择货
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3个月临时安置费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
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相对应的临时安置费。

第八条 住宅房屋的补助和奖励
被征收人在告知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按期搬迁交房并交付产权注销相关资料的，分不同
情况给予不同的补助和奖励，具体如下：

（一）奖励与签约期限挂钩。
（二）在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含15日）完

成签约并在补偿协议约定期限内搬迁、交房交付产权注
销相关资料的，按照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合法产权证书记
载的建筑面积或房屋认定建筑面积给予1000元/平方米

的补助和奖励。
（三）在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的第16日至30日

（含30日）期间完成签约并在补偿协议约定期限内搬迁、
交房交付产权注销相关资料的，按照被征收住宅房屋的
合法产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或房屋认定建筑面积给
予500元/平方米的补助和奖励。

（四）在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完成签约
的，不给予奖励和补助。

第九条 房屋、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评估
房屋的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

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协商选
定；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
收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
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公布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备选库中选定一家。

对评估机构出具的初步评估结果可以由房屋征收
实施单位组织进行评审。

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评
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
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评估参照《珠海市征收（征用）
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府〔2018〕43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征收与补偿争议的解决

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决
定书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珠海市香
洲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
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被征收人必须将
其房地产权证（房产证和/或土地使用证）、用地批准文件
及其他相关资料原件交给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被征收
人应在收到相应补偿款后，配合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注销
房地产权证、用地批准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 本项目签约期限为房屋征收决定书发
布后30日内。

第十三条 被征收人如提供虚假资料，则取消其相
应的补偿，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本方案由批准的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
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由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珠
海市商务局、珠海市旅游发展中心主
办，各区旅游主管部门及珠海机场协办
的“浪漫珠海·一起旅游”系列活动之

“广东人游广东 浪漫就在家门口”珠海
旅游形象展8月16日在华发商都C馆
正式开展。

此次珠海旅游形象展展区面积约
120平方米，从8月16日开始将持续15
天展出，展区设计以各区和重点企业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元素为主，在十字
交叉型的8个面分别进行造景式搭建，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呈现一个沉浸式的
展出空间，相信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里珠海又多了一处打卡的好地方。

据了解，此次活动只是我市旅游行
业全面复苏的一个缩影，为积极应对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展现珠海旅游
的全新面貌，发挥旅游行业引领带动作
用，进一步推动珠海消费市场复苏繁荣，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旅游发展中
心整合全市旅游资源并发动各区和重点
旅游企业在8月至12月推出众多惠民
旅游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丰富
的旅游资讯与产品的同时，进一步宣传
推广“浪漫之城 中国珠海”旅游品牌，
全力带动“吃、住、行、游、娱、购”多元消
费，促进旅游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自8月1日起，港珠澳大桥、日月
贝、珠海渔女、东澳岛等一幅幅展现珠
海之美的珠海旅游主题画面在市内主
要公交站亭和共享单车亭与大家见
面。8月10日下午，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与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0

“浪漫珠海夜·粤游粤魅力”珠海夜经
济消费促进暨“广东人游珠海”踩线活
动启动仪式在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鲸鲨
广场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各区
商务部门、旅游部门、商协会、重点商
圈等单位推出的近百项夜间特色活

动，其中旅游休闲观光方面，推出“广
东人游珠海·浪漫就在家门口”旅游形
象展、“精彩横琴”旅游新品踩线、长隆

“龙马亲子嘉年华”“烟花星闪幻彩
秀”、海泉湾加勒比狂欢节、相思树下·
白沙河时光街区等60余项惠民旅游活
动。在特色餐饮方面，珠海御温泉推出
温泉大餐庙会，游客可以在温泉景区边
吃边玩边逛，我市888美食街、湾仔美
食街也将陆续推出特色美食优惠活
动。在品质休闲方面，粤海酒店、德翰
大酒店、度假村酒店等星级酒店推出以

“美食节”“致敬逆行者”等为主题的
“房+餐”惠民套餐，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高品质休闲旅游服务。8月10日由市
旅游发展中心主办的“浪漫珠海·欢乐
横琴”旅游新品踩线活动在横琴进行，
星乐度·星奇塔无动力世界、横琴新口
岸、励骏庞都广场、芒洲湿地公园、香洲
埠、紫檀博物馆等横琴全域旅游新品为

百位旅游业界及媒体代表带来全新的
体验。8月14日起在精准覆盖70万车
主的珠海电台FM87.5《天食地利》栏目
将推出珠海旅游专栏，众多旅游人将通
过电波与市民分享珠海旅游的全新产
品。接下来的9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还将组团赴广州参加广东国际旅
游产业博览会，届时我市各区及重点
企业都将亮相羊城。

提到珠海旅游就一定离不开澳门，
今年“珠澳”旅游合作交流是珠海旅游
的重中之重，从珠海旅游形象在澳门巴
士上展示到珠海旅游宣传资料进澳门
社区进澳门高校再到11月举办的澳门
旅博会，珠海旅游携手澳门将带来更多
惊喜，同时“琴澳”旅游合作交流也风生
水起，“心出发 澳游横琴”首发团、第十
一届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等活
动也陆续开展，更多精彩让我们一起拭
目以待。

““浪漫珠海浪漫珠海··一起旅游一起旅游””
与公众见面与公众见面
珠海旅游形象展将持续展出15天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 通讯员 张 鑫

珠海旅游形象在澳门巴士上展示。

珠海旅游形象展展区一角。

网络媒体线上直播。

珠海旅游形象展展区全景。


